
         

  

  
 

第 36 期  2017 年 10 月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简报 

 

卫生 
发展 

 

 

Health 
Development Outlook  

中国妊娠期糖尿病经济负担值得关注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

糖尿病中的一种类型，它是指在妊娠期首次出现或发生的糖

代谢异常。GDM 是产科常见的病理妊娠之一，与巨大胎儿、

大于胎龄儿、早产、剖宫产和先兆子痫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

生密切相关。近年来，GDM 在全球的流行情况逐年严重，2011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报道的全球各地区 GDM 发病率为

1%~14%。2013 年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报道大陆地区的发病率

已经高达 17.5%。目前全球已进日益注意到 GDM 疾病的严峻

形势。中国现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育龄妇女基数大，GDM

患者的数目相对较高，按照中国 2013 年报道的发病率 17.5%

计算，2013 年中国新增 GDM 孕产妇近 300 万人。随着中国

二胎政策开放，妇女妊娠年龄的增大，GDM 发病率逐年升高

趋势将愈加明显，GDM 疾病负担日益增加，其经济负担更为

值得关注。面对中国 GDM 的严峻形势，加强对其预防、筛

查和治疗的经济学测算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研究 GDM 疾病经

济负担的文献较少。2000 年美国一项综述研究显示 GDM 患

者整个孕期比正常孕妇多花费 1786 美元到 3352 美元不等。

现在中国国内几乎还没有相似的 GDM 疾病经济负担研究。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对确诊的 GDM 患者实行医学营养治

疗、运动指导和健康教育等，可以有效地降低 GDM 母婴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率。GDM 有效控制率可以达到 80%以上，仅

有 20%的 GDM 患者需要加用胰岛素。GDM 规范化干预和治

疗可以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了解

GDM 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和实施干预带来的收益尤为重要。

不仅可以为国家相关方面的卫生投入提供证据，同时也促进

母婴保障的发展。卫生经济学研究与临床研究相互结合，相

辅相成，可以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 

一、中国 GDM 疾病经济负担测算方法 

目前国内对妊娠糖尿病疾病经济负担测算主要依据临床

治疗路径构建基于概率的队列。根据中国妊娠合并糖尿病诊

治推荐指南，其要求所有尚未被筛查为糖尿病的孕妇，在妊

娠第 24-28 周进行 75 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筛查。一旦确诊为 GDM 患者，立即

对其进行医学营养治疗（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MNT）、

运动指导和健康教育等。经治疗后，血糖仍异常者，及时加

用胰岛素治疗。本研究中 GDM 疾病经济负担主要从社会角

度出发，着眼于 GDM 造成的直接医疗经济负担。运用决策

树模型，将 GDM 疾病经济负担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测算。根

据其临床路径，分别为 GDM 筛查和治疗模型、母亲并发症

治疗模型、新生儿并发症治疗模型，见图 1。研究中涉及的

决策树分支概率和成本均通过文献回顾、专家访谈和国家医

疗服务物价指南获得。 

 

图 1 GDM 临床治疗路径和决策树模型 

二、中国 GDM 疾病经济负担严重性 

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平均一位 GDM 孕妇将没有

GDM 的正常孕妇多花费 6677 元。其中仅筛查与治疗阶段就

要比正常孕妇多出 4421 元。在后期母亲和新生儿并发症治

疗中，GDM 孕妇要比正常孕妇分别多花费 1341 元和 915 元，

见表 1。按照中国 2015 年 13.7 亿总人口、12.8‰的人口出生

率和 17.5%的 GDM 发病率，全国有大约 300 万 GDM 孕妇，

其造成总的疾病经济负担将高达到 200 亿元人民币。这对整

个社会来和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负担。这仅是在

考虑全社会孕妇普遍接受规范化治疗的前提下测算的结果。

现实中，中国被筛查为 GDM 的孕妇接受规范化治疗的依从

性并不高，这将导致远不止 20%的孕妇血糖控制不好，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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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胰岛素治疗，从而致使其疾病治疗费用将不止 4421 元。

同时，较低的依从性也将导致 GDM 孕妇后期母婴并发症的

发生率大大增加，从而导致平均每一位 GDM 孕妇母婴并发

症治疗费将高于现在的测算结果。其总的疾病经济负担将更

大，给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更为巨大的经济负担。 

表 1  GDM 组与血糖正常组直接医疗经济负担 

 

同时，在母婴并发症治疗费用测算过程中，由于数据不

可得等原因，仅考虑纳入常见的七种母亲并发症和六种新生

并发症的治疗费用。实际临床治疗过程中，还有其他的母婴

并发症由于数据限制和发生率低等原因没有纳入，如畸形

儿、酮症酸中毒等。这部分的疾病经济负担虽然没有纳入，

但仍是不可忽视的。而且由于主要着眼于 GDM 的直接医疗

负担，并没有计算 GDM 造成的直接非医疗负担（如 GDM 孕

妇比正常孕妇去医院的次数多而产生的交通费、营养费等）

和间接负担（如 GDM 给孕妇及其家庭带来的身心痛苦和负

担）。因此，实际产生的 GDM 疾病经济负担要远大于测算结

果。 

文献研究发现，国外有队列研究表示，GDM 孕妇产后 1

年以内 II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2.5%～16.7%，1 年及以上最

高达 40%。而其子代远期发生肥胖、糖尿病的危险性也明显

增加。但我们现在只关注了 GDM 造成的短期疾病经济负担，

并没有考虑到 GDM 造成的长期疾病经济负担，而依据国外

队列研究结果，其长期疾病负担，尤其是经济负担也不容小

觑。 

三、中国 GDM 疾病经济负担政策讨论 

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国家，妊娠期糖尿病都将造成

巨大的经济负担。积极改善 GDM 疾病流行状况，降低疾病

经济负刻不容缓。文献研究提示，孕早期及时筛查出具有患

病危险因素的孕妇，并给予相关预防措施，如孕早期一日门

诊教育等，纠正孕妇不健康的孕期饮食和运动行为，有助于

降低 GDM 发病率。这将极大地降低 GDM 疾病造成经济负担。

而目前在中国，孕妇 GDM 危险因素筛查并不在妇幼保健必

检项目之内，同时也缺乏有关预防 GDM 的健康教育干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孕期妇女不健

康行为，如高糖、高脂、高热量以及营养过剩的饮食现象普

遍发生。因此有必要建议国家将 GDM 危险因素筛查纳入早

孕期妇幼保健项目内。定期开展 GDM 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

改善不良生活方式，规范孕妇的饮食和运动行为，改善整体

GDM 疾病流行状况，降低 GDM 疾病经济负担。 

预防为主是我们干预 GDM 的首要原则，但随着中国妊

娠期糖尿病流行逐年增加，其造成的巨大的疾病经济负担越

来越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严格的筛查和规范化的治疗可以有

效的降低 GDM 实际造成的经济负担。回顾相关文献和国家

政策，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关于 GDM 筛查标准仍没有统一。

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地区不同医院使用的筛查标准也不一

致，不同的筛查标准极容易导致漏诊或者过渡筛查等问题。

漏诊孕妇后期无论是 GDM 疾病治疗还是母婴并发症治疗都

将花费更多的医疗资源和费用，而过度筛查也将造成资源浪

费，增加了孕妇无论是经济还是身心的不必要的负担。同时

目前国家对 GDM 筛查也没有明确规定，孕妇去医院进行

GDM 筛查属于自愿状态。中国各地区经济不平衡，经济不发

达地区孕妇健康意识不一致，在自愿状态下，许多孕妇尤其

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孕妇不愿意接受筛查。同时有研究显

示，农村地区孕妇 GDM 筛查率也远低于城镇地区，而农村

地区孕妇 GDM 发病率高于城镇。筛查不全面是造成中国

GDM 愈加严重的一个隐患，无形中导致 GDM 的实际疾病经

济负担超出我们的估算水平。鉴于此，国家应针对这种现象

进行相关政策调整，考虑全面筛查干预。 

国家实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以来，高度重视妇幼保健

工作，不断完善妇幼方面的政策，致力于提高妇幼卫生服务

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随着中国妊娠期糖尿病越来越成为影响

母婴健康的重大隐患，同时也基于研究分析结果，妊娠期糖

尿病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无论是对孕妇个人还是其家庭都

是巨大负担。国家应考虑将妊娠期糖尿病纳入妇幼保健的重

点项目，并给与相应的医疗保障支持，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

中国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徐婷婷  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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